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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體育班實施現況、問題與改善對策 
何卓飛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校務顧問 

 

一、前言 

我國自 1968 年創設體育班制度，

實施迄今已近 50 年，確為臺灣體育運

動資優選手提供特殊之體育運動教育

訓練環境，培育許多在國際上卓越表

現之競技運動選手，在近年的亞奧運

會、國際各單項運動如網球、羽球、

桌球、高爾夫球等職業賽或世錦賽等

賽會，以及本屆（2017）的臺北世界

大學運動會等國際性頂級競技賽會成

績，皆有極為優異的表現。但有部分

民意代表及學者、教師、家長卻也不

時質疑，認為體育班只重訓練輕學

科、重比賽輕學業、重績效輕品行、

假運動騙升學等諸多之問題，對制度

存廢也多所爭議。 

為健全體育班之運作與管理，保

障體育班學生之學習權益，提升體育

班之辦學品質與效益，本文以文獻分

析與訪談方式，就作者過去曾擔任過

近三年的教育部體育司司長及四年餘

的體育署長，主持有關體育班之各項

會議，訪視各級學校體育班之經驗，

陸續與各主管行政人員、各該校校

長、體育班導師或專任運動教練、體

育班學生、家長、體育大學教師等訪

談，累計超過百位以上，以及參考近

幾年教育部體育署答詢立委之專案報

告、訪視體育班評鑑報告，並參酌體

育班相關研究論文之文獻等彙整探究

其問題，並提出興革建議，俾提供政

府各主管機關與學校參考。 

二、體育班實施現況 

體育班之設立、管理、補助等係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第十五條規定辦

理，依該規定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為培育優秀運動人才，得提出計畫報

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設體育班；

而其設班基準、員額編制、入學測驗、

編班方式、課程教學、訪視評鑑、停

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則詳見教

育部所訂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

育班設立辦法」。學校設體育班者，每

校至少置專任運動教練一人；其每年

級均設體育班二班以上者，至少置專

任運動教練二人。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主管學校設體育班者，每

滿六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就教育部指定之運動重點種類或項

目，指定所屬學校增聘專任運動教練

一人，巡迴各校從事運動訓練或比賽

指導工作；其計畫報經教育部核准，

且員額總數在五人以下者，由教育部

全額補助其經費。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

設立辦法」，體育班之設立應「配合國

家重點運動發展，於國民中小學階段

早期發掘具有發展運動潛能之運動人

才，提供國民中學運動績優學生進入

高級中等學校繼續升學，銜接中學階

段優秀選手繼續培訓，並建立優秀運

動人才一貫培訓之體系」為主要目

的，以培育運動專業人才。(教育部體

育署，2015)依據上列法規規定，目前

體育班之設立與實施管理現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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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體育班招生情形 

從表 1 中看 104 學年度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體育班學校數總計

671 校，設有 1,784 班，占整體學校數

約 16.47%，體育班人數計 3 萬 7,440

人。而據教育部體育署（105）調查，

除金門縣未有高級中等學校設立體育

班外，各縣市均有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表 1、104 學年度各級學校體育班之現況 

104 學年度 校數 學生數 體育班 

班級數 設有體

育班之

學校數 

總學 

校數 

比率（設有體

育班之學校

數/總學校數） 

體育班 

學生數 

總學生數 比率（體育

班學生數/

總學生數） 

國小 199 2,633 7.56% 7,463 1,214,336 0.61% 374 

國中 329 733 44.88% 20,273 747,720 2.71% 955 

高中(職) 143 506 28.26% 9,704 792,366 1.22% 455 

合計 671 3,872 17.33% 37,440 2,754,422 1.36% 1,784 
資料來源及說明: 

1.學生數以教育部統計處(2016)公告之 104 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數呈現，學校數（以學制為單位） 

2.體育班校數、班級數、學生數，由 105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統計年報(2016a)數據提供。 

3.國中校數包含完全中學附設之國中部學校，高中校數包含附設高中（職）。 

 

從表 2 中卻可見自 102 學年度至

104 學年度，各階段學校體育班之設

立，總計校數分別是 632 校、640 校、

671 校，班級數分別是 1,661 班、1,704

班、1,784 班，學生人數則為 36,685 人、

36,603 人、37,440 人，大致上呈現成

長趨勢。而從國小到高中三階段相對

性比較，國中階段無論在校數、班級

數、學生數比例上，相對於國小、高

中階段來的高。 

表 2: 近 3 年體育班校數、班級數及學生人數統計 

學年度 
102 103 104 

校數 班級數 人數 校數 班級數 人數 校數 班級數 人數 

國小 181 374 7,918 183 352 7,170 199 374 7,463 

國中 311 851 18,906 317 910 19,776 329 955 20,273 

高中(職) 140 436 9,861 140 442 9,657 143 455 9,704 

合計 632 1,661 36,685 640 1,704 36,603 671 1,784 37,440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2017） 

(二) 推動體育班優質化運作 

為促進體育班優質化，教育部推

動包括體育班經營績優學校觀摩、體

育班追蹤評鑑訪視、強化體育班設立

審查。各學年度辦理數場次體育班經

營績優觀摩會，邀集設有體育班學校

派代表參加，使各縣市各校體育班能

相互學習好的班級經營管理方式。近

年每學年度辦理約十所教育部所屬學

校體育班追蹤訪視、縣（市）政府所

屬學校體育班約四十所學校輔導訪

視，並提出訪評報告提供各級主管機

關與受評學校參考改進。 

(三) 體育班學生輔導工作 

為提升體育班學生知能，教育部

推動有體育班學生閱讀計畫、與金牌

有約系列演講、體育班基本學力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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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辦理體育班閱讀計畫上，由體

育班任課教師或導師配合學校國文課

文，提供閱讀學習單範本，或教師可

依自身專業做實施介入工具之調整自

行發展閱讀計畫。另每年辦理數十場

我國在國際頂級賽會得金牌之選手，

下鄉巡迴演講，述說訓練與得牌的經

驗與心路歷程，俾使體育班學生能有

所效法與啟發。為使體育班學生學科

能力上有所提升，教育部體育署提出

一連串的措施： 

1. 由教部體育署委託之體育班課程

中心蒐集典範課程規劃模組，提供

學校參考。 

2. 委託體育班課程中心蒐集及研議

落實學校對外參賽返校後之補救

教學具體策略。 

3. 宣導各體育班主管機關編列補救

教學經費，以教育優先區或偏鄉地

區為首要目標，補救教學時間可運

用早自習、賽後一週之專長訓練時

間、其他非學習時段或假日。 

4. 甄選各級學校體育班各學科優良

教案，提供各校參考，以提升教學

品質。 

(四) 運動科學推廣與扎根 

推動辦理「補助各級學校約用運

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計畫」及成立六大

區域「運動傷害防護輔導中心」提供

運動醫學防護，期以降低運動傷害發

生次數，提升體育班學生健康管理工

作，於突發傷害事故發生時，提供適

當處理與快速啟動傷害後送機制，並

提高運動傷害防護處理效能，另外透

過特約醫療院所之診治與協助，縮短

復健期程，俾獲得良好恢復。此外，

推動運動傷害早期防護巡迴講座專案

訪視與輔導，了解體育班學生參與體

能與專項訓練之危險因子，提供教練

擬定與調整訓練計畫之參考，能有效

建立培育優秀選手機制及延長選手運

動生涯。 

(五) 升學輔導措施 

為輔導優秀運動學生升學，教育

部訂有「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及「高級中等學

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作業要

點」，凡奧亞運種類優秀運動選手、非

奧亞運種類選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

可透過中等以上學校 運動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輔導之「甄審」、「甄試」、「單

獨招生」、「轉學(插班)考試 加分」及

高中職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等入學管

道及方式，輔導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繼

續升學，使此類優秀選手能兼顧學業

及運動訓練。 

(六) 體育班資料庫建置 

開發體育班資料庫系統，藉以分

析各運動種類優秀選手應具備條件、

參賽成績與學業   成績之關係，以利

辦理運動選材及建置優秀運動選手之

學習檔案。辦理甄選體育班資料建檔

典範學校，並辦理觀摩研習。 

(七) 聘任專任運動教練 

依規定凡設有體育班者，必須聘

任專任運動教練一名，教育部為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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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規定編有預算約五億元，以補助

各縣市及獎勵私立高中職聘任。但實

際聘任數，至目前尚未符合法定規

定，差距達 268 人（詳如表 3）。 

 

表 3. 各地方政府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情形 

 
資料來源：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 8 月底止自行調查統計資料 

  縣市 
應聘教

練人數 

已依法聘

任於體育

班教練人

數(A) 

另依法多

聘於體育

班教練人

數(B) 

聘於非

體育班

教練人

數(C) 

共聘教練人數

總計(D) 

=(A)+(B)+(C) 

待聘人

數 

依法聘任

比率 

(%) 

直
轄
市 

臺北市 90 70 23 29 122 20 77.78  

新北市 85 63 14 21 98 22 74.12  

桃園市 59 43 18 15 76 16 72.88  

臺中市 73 54 27 1 82 19 73.97  

臺南市 32 24 6 5 35 8 75.00  

高雄市 125 32 1 2 35 93 25.60  

縣(

市)
 

新竹縣 10 10 3 2 15 0 100.00  

新竹市 8 8 0 8 16 0 100.00  

苗栗縣 14 7 1 3 11 7 50.00  

彰化縣 39 15 1 0 16 24 38.46  

南投縣 8 5 1 0 6 3 62.50  

雲林縣 23 17 10 6 33 8 68.00  

嘉義縣 14 9 0 3 12 5 64.29  

嘉義市 4 0 0 0 0 4 0.00  

屏東縣 31 5 0 1 6 26 16.13  

臺東縣 15 11 0 0 11 4 73.33  

花蓮縣 12 9 3 0 12 3 75.00  

宜蘭縣 21 19 0 8 27 2 90.48  

基隆市 14 10 0 0 10 2 83.33  

澎湖縣 2 0 0 1 1 2 0.00  

金門縣 0 0 0 0 0 0 100.00  

連江縣 0 0 0 0 0 0 100.00  

合計 679 411 108 105 624 268 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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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練培訓與在職訓練 

為使專任運動教練進入學校，以

最佳專業協助學校訓練運動選手，讓

學生獲得專業指導，教育部訂定「各

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

法」，規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每年進修

時數至少 18 小時，增進專業知能，提

升專業素質，促進競技運動水準，歷

年分別辦理各級學校新進及在職專任

運動教練增能研習會實施計畫。 

另每年度辦理「各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出國研習實施計畫」，藉由研習

國際運動訓練機構之最新運動指導法

與訓練新知，觀摩國際運動訓練機構

之環境設施，蒐集運動訓練資訊及圖

書資料，培養理論與技術兼備的基層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提升國家優秀運

動教練之專業知能，本（106）年更結

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選擇該地區具有

國際競賽種類優勢及國家，遴選優秀

教練前往研習或邀請教練來臺指導。 

三、體育班面臨的問題 

雖然教育部對於體育班之推動管

理，無論在師資教練、課程規範、教

學訓練、參賽補助、科學防護、輔導

評鑑等已有各項之實施計畫與法規規

範，但是由過去幾年之有關各級學校

體育班之研究結果報告 (高翠敏，

2014；徐銘鴻，2017； 劉佳杰，2017；

許秀英，2017；謝明岳，2017；林光

志，2015；魏慶儀，2015； 楊適謙，

2014；湯秀枝，2014；朱仕盟，2014；

陳瑋珊，2014；徐久雁，2013；吳思

源，2012；吳英仲，2012；張麗娟，

2012；施皇仰，2011； 陳秉洋，2009)、

訪視評鑑追蹤報告(教育部體育署，

2015、2016b)及作者與各級學校部分體

育班之校長、教師、教練、家長和有

關體育大學科系之教授等之訪談內

容，發現仍有不少的問題橫在眼前，

尤其是國小階段被認為過早的專項運

動訓練有違教育原理，以及未有相應

的經費、場地、設施與教練致影響補

課、培訓與參賽等，引發民意代表與

部分學者對國小是否設立體育班之諸

多質疑，必須正視與面對。 

(一) 少子化影響，缺生員減編制 

雖然近三年體育班校數、班數、

學生數呈現成長之現象，但多數體育

班教師、教練、行政人員仍很憂心少

子化所帶來的影響，而各縣市、各級

學校減校減班也成趨勢，這會造成兩  

項問題: 

1. 易使體育班無法成班，以及愈來愈

多的運動種類或項目因人數不足

而停辦。 

2. 因小校小班愈來愈多，學校因減班

且編制萎縮，總員額限制下，各校

寧可聘僱一般學科教師，而不願聘

體育教師或專任運動教練，讓未依

規定聘足專任教練之狀況雪上    

加霜。 

(二) 設班無體系，銜接有斷層 

教育部與院轄市及地方縣市政府

多未就各級學校體育班運動種類銜續

發展進行整合，致各級學校設立體育

班種類項目，率由校長或社區家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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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而定，同一社區、縣市之各級學  

校體育班發展種類項目不一，這也會

發生兩項後遺症： 

1. 國小體育班升國中體育班，或國中

體育班升高中職體育班，本社區或

縣市無體育班可讀，因而削弱低層

級學校學生就讀體育班之意願及

學校設立體育班之存在價值。 

2. 部分運動種類無論國中端或高中

端無法銜接，導致前一階段體育班

學生畢業後需要至外縣市就讀，或

因此而中斷該體育專項學程。 

(三) 挖角壞風氣，運動功利化 

雖然教育部有防止縣市挖優秀選

手歪風之措施，但仍有部分縣市、部

分高中職，為求得該縣市、該學校某

些運動項目在全國賽好成績或取得國

際賽代表權，寧可犧牲該優秀選手一

至二年參賽權，而以利誘家長或選手

方式讓選手轉籍、轉學入該縣市、學

校。也造成了兩項不良後果： 

1. 搶選手的縣市或學校參與競賽連

年獨霸，其他縣市或學校覺得培育

選手為人作嫁，且無法得到好成

績，感到灰心失望而解散不再續辦

體育班。 

2. 扭曲運動價值與喪失運動精神，甚

而造成選手過度運動功利化思想。 

(四) 名實不相符，造假爭升學 

有部分國中、國小學校僅安排 3

節之專長訓練間，與「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設置辦法」規定之每週

6-10 節之專長訓練時間不符；這些學

校體育班學生專長訓練未落實，使得

參加運動競賽成績不佳，而學業成績

非常優秀之現象，假借體育班之名行

集中補習教學之實；另，部分學校體

育班確有優勝表現，但所招收之學生

參雜未具該項運動績優生，比賽時這

些學生僅象徵性參賽，只是假借體育

班名義而爭取升學機會，行不當之作

為。 

(五) 無師資教練，缺乏專業度 

由前述表三可知目前各縣市體育

班，未依規定聘專任運動教練總數達

268 名，而各縣市待聘專任教練人數之

差距頗大，尤以高雄市缺聘名額達 93

名最高，主因各縣市擔心少子化造成

未來員額過剩與總員額管制之受限；

另部分縣市大量設立體育班，但縣市

長的支持度不足，以及各該縣市財務

狀況不佳致預算經費欠缺所致。。由

於體育班僅設班，卻無師資、無專任

教練，或以非該專業之教練取代，造

成選手無法學得該項運動正確之專業

知識與技能，甚或因教練專業不足、

方法錯誤，過度訓練揠苗助長，而造

成選手之運動傷害或減損選手運動生

命。 

(六) 重競技訓練，不注重學科 

體育班所招學生，一個班級可招

收三到四個不同種類之運動種類項

目，不同種類項目的學生於學期上課

期間不同時間外出比賽，無法接受完

整教學，另參賽返校後因教師數不足

或時間有限，補救教學成效未彰，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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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低落；甚至部分學校為求競

賽成績表現，專長訓練課程超過規定

而過長，排擠學業學習時間，也形成

目前大學端相關系所教師對由高中體

育班入學學生，高中職招收國中體育

班入學學生之學科素質表現多所抱怨

的現象。 

(七) 缺預算經費，裝備場地差 

體育班之體育器材、學生所需之

體育裝備、參加國內外各類比賽等，

皆需要一定之預算經費。惟由教育

部、縣市政府及學校所提供之資源與

經費卻有限，需要募集社會資源來  

協助。但因經濟景氣狀況不佳、偏鄉

地區家庭環境較差、募集資源與經費

情況不良，導致無法購置裝備器材、

無法參賽，報導時有所聞。 

(八) 運動防護仍不足，運動傷害比例高 

目前並無大規模調查選手運動傷

害之比例數據，但由中華奧會委請壢

新醫院所作「運動傷害早期防護校園

巡迴講座專案成果報告」及各單項運

動種類如田徑、體操等選手受傷狀況

之研究結果，顯示選手訓練過程中運

動傷害比例與次數甚高 (林頌凱，

2015；劉又銓，2016；王明月，1999；

宋欣怡，2013)，雖然目前教育部補助

各級學校約用運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計

畫，核定補助 60 校，計 61 名運動傷

害防護員。也建立「運動傷害防護輔

導中心」，顯然對於全國有 671 校及

1784 個體育班，有 37400 位日日在訓

練或比賽之選手而言，現行防護員與

防護體系，實乃杯水車薪。 

四、改善對策與建議 

甫在臺北舉辦過之世界大學運動

會，我國選手獲得了 26 面金牌，總獎

牌數達到 90 面，世界總排名第三，成

績非常亮眼。這可驗證我國推動從小

扎根之體育班專業教育與訓練，具有

其一定之效益。然而由前述可知我國

體育班之發展，也存在諸多之問題。

針對前述各類問題之解決，謹提出下

列改進之策略與建議: 

(一) 系統規畫四級培育體系，建立體

育班退場機制 

1. 教育部體育署應進行相關之研

究，讓國民小學體育運動以興趣、

樂趣化為主，以避免過早的專項訓

練以致窄化了運動知能與技能，朝

向逐年降低國小體育專班數，並參

採歐美日等國家小學教育推展運

動方式，逐步朝以運動社團、俱樂

部培養運動績優人才方式進行，以

保障多元運動能力發展機會。 

2. 教育部補助各級體育班發展運動

種類以奧運種類為主，亞運種類為

輔，其餘運動種類由地方自主自行

負擔，以運動社團方式發展。 

3. 教育部體育署應輔導地方政府規

劃建立小學、國中、高中職、大學

運動人才四級培育體系，整合建立

地方體育運動發展特色，以避免低

層級學校體育班或運動社團學生

擬繼續該專項運動升學無著或必

須離鄉背井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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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縣市與中央主管單位宜依據學

生來源，檢討體育班設置之校數與

班級數，建議以常態分配之資賦優

異數量約 1.5%為參考數值設置體

育班，掌握體育班為培養運動績優

選手之本質。 

5. 將招生不足與追蹤評鑑結果納入體

育班退場機制，並訂定招生各運動

種類術科考試基準，避免招生浮濫。 

(二) 協調整合年度各項賽會辦理場

次，落實合理訓練參賽時間 

1. 除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立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

育班級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

辦理事項外，因應國民體育法第 15

條修正案，教育部體育署應儘速研

商體育班學生出賽限制之規定，以

兼顧學生學科發展。 

2. 落實選手合理訓練時數，每日至多三

小時為原則；落實選手參賽公假合理

上限數，每學年以三十日為上限。 

3. 教育部體育署應協調整合全國各

種類、各單項賽會舉辦時間，落實

推動球員休養期機制，每學期期末

考當週及前一週為休養期。 

(三) 學科教學應正常化，並落實補課

教學 

1. 廢除高級中等學校成績考查辦法

有關體育績優生與體育班學生學

科成績及格分數標準為四十分之

歧視性特殊規定，強化補課較學。

規範短期內各校訂定學生對外參

賽之最低學業成績標準，長期由各

主管機關訂定對外參賽之最低學

業成績標準，以便與國際接軌，例

如法國學生學業成績未達標準即

停止練習與參賽，直至達標始恢復

練習與參賽：美國中等學校運動聯

盟規定在滿級分 4 級分中，未達 2.8

級分即停止參賽。 

2. 各國高中宜由各主管教育機關檢

視各校課程計畫，專長訓練課程應

依體育課程綱要排課，於學習時數

內安排 8-10 節為範圍，確保學科學

習時間。 

3. 建議由體育班課程中心蒐集典範

課程規劃模組，提供各校參考。 

4. 編寫體育班學科課程專用教材：體

育班學生程度差異過大，宜編寫適

合體育班之補充教材，協助學生學

習，提升基本學力。 

(四) 增聘運動傷害防護員，強化醫療

支援體系 

持續增聘足夠之巡迴運動傷害防

護員，分布全國各地區學校，並深化

三級學校（高中職、國中、國小）輔

導體制，進行區域性中小學運動人才

培育體系學校巡迴輔導，完備學校體

育人才照顧系統。推動巡迴運動傷害

防護員之工作業務專業評估輔導，建

立後送醫療體系及增能訓練等相關運

動傷害預防及健康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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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練管理制度一條鞭，員額以外

加方式辦理 

 為確保體育班應有之教練員

額，教練員額應以外加方式辦理，不

致因少子化及總員編制之影響受限，

並統整各地方體育運動種類與項目發

展特色體系，以專案方式由教育部體

育署與地方政府合作規畫，比照警政

體系建構由體育署主管的獨立性全國

專任運動教練考選、聘任、分發、遷

調、待遇、退撫、考評、獎勵之一條

鞭體系和制度，以確保依法聘足具高

素質有保障的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六) 體育班補助經費應增編，以運動

基金做為預算來源應可行 

蔡英文總統在上任前、上任後，

以及今年世大運結束接見優秀選手時

再三宣稱，其任期內體育預算將加

倍，以宣示其照顧選手強化體育之決

心。就目前體育班所需增聘運動教

練、運動傷害防護員，強化體育班訓

練設施與訓練經費，估算約需多增編

四億元。在目前運動彩券盈餘仍有運

動基金 281 億元可資運用，及未來每

年其盈餘提撥運動基金預算估計可達

三、四十億元(107 年預算已編列 33 億

元)，每年從中提撥作為增編體育班預

算之來源，是立即可行的做法。 

五、結語 

本文的撰寫，實乃有感於我國今

年主辦世大運選手們運動精神與卓越

的成績表現，以及目前在險惡不利的

外交環境中，唯有體育運動在國際上

所能展現台灣軟實力、行銷台灣、凝

聚民心的效益，而這些運動選手們來

自於體育班的培育佔了 95％以上。透

過本文，期望教育部及地方政府能給

予體育班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關注支

持，改善過去未完善的作為，也期盼

學校、教師、教練、家長與社會大眾

對於體育班有更正確的理念、用心和

作法，使得體育班有最好的學習與訓

練環境，讓更多績優與愛好運動學子

們健康快樂的成長，能更有效學習與

延續運動生命，持續為未來台灣的體

育運動在國際上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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